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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8年第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我局对拟注销《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企业信息进行了公示。现公示期满，我局依法注销下列21家企业《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并在其持有的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信息中予以标注。
特此公告。
附件：注销医疗器械经营许可及标注备案的21家企业名单 海口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9月10日注销医疗器械经营许可及标注备案的21家企业名单

海口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注销海南善若水科技有限公司等21家企业《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的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企业名称
海南善若水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洪裕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祥瑞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睿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海南明招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智宏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海口华康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广安堂健康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海南思达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阳光壹佰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纳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海南钧邦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海南金鹏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海南恒康鑫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海南德众康商贸有限公司
海南仁龙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海南广安堂药品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海南弘益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海南德源药业有限公司
海口晟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海口皓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经营场所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73号宝华海景公寓1号楼8层A0808房

海口市龙昆北路38号华银大厦1310室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昆北路38号华银大厦1310室

海口市金贸区世贸东路2号C幢20层2005房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机场东路30号3单元332房

海口市琼山区凤翔东路2-1号绿色佳园江畔人家2-9号楼1层A05房
海口市城西一横路兆南龙都公寓翡翠阁4E房

海南省海口市南海大道145号广安堂集团大厦6楼
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河口路571号5楼

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315号海域阳光1号楼A1102室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海垦路118号三叶铭豪广场住宅B1004房

海口市金龙路金龙小区B1栋1205房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盘路23号金盘广场1栋4层4A号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机场东路16-3号康业花园西湖苑D-2-B房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海垦路110号金山小区戎居公寓A1-1901室

海口市龙华路13-1号华典大厦1506房
海口市龙昆南路24-1号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杜鹃路15号银通花园西-806房
海口市金贸西路B二区诚田花园A栋6楼DE室
海口市海甸四东路16号大成商务度假公寓707室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路28号名门广场D栋704室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号/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号
琼海口食药监械经营许20170018号/琼海口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637号
琼海口食药监械经营许20160218号/琼海口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598号
琼海口食药监械经营许20160127号/琼海口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564号

琼111227/琼海口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130号
琼海口食药监械经营许20160008号/琼海口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602号
琼海口食药监械经营许20170011号/琼海口食药监械经营备20170007号

琼100532/琼海口食药监械经营备20170027号
琼10010/琼海口食药监械经营备20150097号

琼海口食药监械经营许20160168号/琼海口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461号
海海口食药监械经营许20140010号/琼海口食药监械经营备20150006号
琼海口食药监械经营许20160093号/琼海口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237号

琼111013
琼海口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057号/琼海口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057号
琼海口食药监械经营许20170119号/琼海口食药监械经营备20180005号
琼海口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070号/琼海口食药监械经营备20150052号
琼海口食药监械经营许20160111号/琼海口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0325号

琼111090
琼海口食药监械经营许20160146号/海海口食药监械经营备20140002号
琼海口食药监械经营许20150130号/琼海口食药监械经营备20150109号

琼海口食药监械经营许20160179号
琼111149

法定代表人
王帆

方专红
唐伟

喻启建
贾效芬
高明智
温爱旧
刘培粧
林茂忠
刘欣欣
吴坤鸿
曾举军
王凤春
王洪亮
陈超

郭若琼
刘权生
庄湖城
蔡甫温
戴慧

黄泓皓

注销原因
注册地址无人办公，相关人员失联
注册地址无人办公，相关人员失联
注册地址无人办公，相关人员失联
注册地址无人办公，相关人员失联
注册地址无人办公，相关人员失联
注册地址无人办公，相关人员失联
注册地址无人办公，相关人员失联
注册地址无人办公，相关人员失联
注册地址无人办公，相关人员失联
注册地址无人办公，相关人员失联
注册地址无人办公，相关人员失联
注册地址无人办公，相关人员失联
注册地址无人办公，相关人员失联
注册地址无人办公，相关人员失联
注册地址无人办公，相关人员失联
注册地址无人办公，相关人员失联
注册地址无人办公，相关人员失联
注册地址无人办公，相关人员失联
注册地址无人办公，相关人员失联
注册地址无人办公，相关人员失联
注册地址无人办公，相关人员失联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周玉平与被执行人海南中亿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武汉天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黄生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中，依法查封被执行人海南中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
市秀英区东方洋路3号海悦东方(A1A2) 3层304房(不动产权证号:
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67671号)、(A1A2)7层707房(不动产
权证号: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67627号)、(A1A2)8层807房
(不动产权证号: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67693号)、(A1A2) 5
层508房(不动产权证号: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67629号)、
(A1A2) 8 层 808 房(不动产权证号: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第
0067690号)，共五套房产。现本院拟定对上述房产进行评估拍卖，
如对上述房产权属有异议者，请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2018年9月7日

(2018)琼0105执426号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一、投标人资质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独立法人；
2. 具有3年以上绑扎资格，具有专业港口、船舶绑扎服务经验；
3. 企业注册资金200万元及以上；
4. 3年内有从事过绑扎项目的（港口、船舶服务的成功案例的

更优以合同为准)；
5. 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记录。
6.企业未列入中国铁路总公司、广州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企业

黑名单中。
二、作业地点：南北港码头。
三、作业内容：负责粤海铁1、2、3、4号船在南、北港进、出港解

系缆及发航班火车甲板客、货列车的绑扎系固工作。
四、重点提示：投标公司承揽该业务，使用的员工年龄必须50

周岁以下，男性，身体健康（以三甲医院体检报告为主）。
五、购买招标文件并及时缴纳投标保证金（转账凭证及开户许可证）。
六、招标单位联系人：胡先生，电话：13973092833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机辆轮渡段南北港绑扎业务外包招商公告

公 告
海口市琼山区政府已于2015年12月启动征收并进行房产

权属调查。调查过程中，位于琼山区府城镇北后街十四号诚志
大厦征收编号为北官D4—404房屋已由周道璜申请为产权人。
为明确产权，如其他第三方认为上述房产属于自己所有，请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持合法产权证明材料与我部联系，接
受征收调查。逾期未主动联系也未接受征收调查的，我部将依
法进行征收处置。

特此公告。
联系人：陈超
联系电话：13876323836
地址：海口市琼山区环湖路道客二里红城湖拆迁指挥部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2018年9月15日

中标候选人公示
南渡江大道（中央大道南段至规划三路）项目（勘察、设计）招标

于2018年9月14日在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了公开开标，
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了评标工作，现
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设计：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口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第二中标候选人：浙江西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长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勘察：第一中标候选人：重庆渝浩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地质综合勘察设计院
第三中标候选人：航天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公示期9月15日-9月19日，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向海口
保税区开发建设总公司投诉。投诉电话：0898-66811638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2016)琼0106执1169号执行裁
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10月9日10时至2018年10月10日10时
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海口市疏港大
道北段郑州大厦1 6层16D房。

起拍价：1，000，000元，竞买保证金 200，000元。增价幅度：
10，000元。

咨询时间：自2018年9月17日起至2018年9月21日接受咨询
（双休日除外），本次拍卖不组织看样。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10月9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
证金。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物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均由买
受人自行承担：（3）房产的交易及过户按海南省政策执行。咨询电话：
0898-66130025（司法技术室）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2018年9月14日

( 2016)琼0106执1169号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据了解，修订后的《实施细则》第三
十一条附则内容增加：“市交通行政主
管部门对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进行
综合性能检验（含安全技术检验和环保
检验），车辆自注册登记之日起，5年内
每年检验1次；超过5年的，每6个月检

验1次并更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
证》。”据海口市运管部门负责人介绍，
《实施细则》新增了对车辆进行年检的
规定。每年对车辆进行年检并更新网
约车运输证可以更好第对网约车车辆
进行管理，提高了网约车车辆的安全

性，促进行业更安全、规范地发展。
此次修订还将海口市税务局明确

为网约车管理部门，以便市税务局更
好地参与网约车管理。

目前《实施细则》修订稿已在“中
国海口”政府门户网 http：//www.

haikou.gov.cn 和海口市交通港航
局门户网http：//www.hkjtj.gov.cn
发布，并从9月15日起至21日公开
征求公众意见，市民可以通过电子
邮件、传真电话或信函等方式提交
意见。

对网约车管理进行调整

三亚60余家长
被骗140余万元
两嫌犯“卖学位”被警方刑拘

本报三亚9月14日电（记者徐慧玲 通讯员
罗佳）三亚各小学学位被“明码标价”，只要花钱就
能让孩子上到好学校？海南日报记者9月14日
从三亚市公安局获悉，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近
日破获一起系列诈骗案，抓获以帮孩子办理入学
为由诈骗学生家长钱财的犯罪嫌疑人姚某霖和周
某，目前两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经警方调查，今年6月初，姚某霖以可以帮助
孩子进入三亚各小学上学的名义，明码标价向多
名家长收取所谓的“入学费”，并以同样的名义答
应帮助周某的孩子上小学，但要求周某负责为他
联系家长。两人前后共收取60余名家长共计
140余万元的“入学费”。直至9月初小学开学，
家长们才发现是骗局，遂要求姚某霖和周某如数
返还被骗钱财，但姚某霖已将骗取的钱财用来还
债，表示无法返还，家长们便将二人带至公安机关
报案。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姚某霖（男，32岁）和周
某（女，32岁）均如实交代诈骗他人140余万元的
事实。目前，两人已被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依
法予以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审理中。

三亚公布近百家校外
培训机构“黑名单”

本报三亚9月14日电（记者徐慧玲）海南日
报记者9月14日从三亚市教育局获悉，近日，三
亚教育局联合多部门开展校外培训机构的专项治
理活动，对未取得办学许可、没有教学资质、在职
教师有偿补课、违规办学等行为进行查处。三亚
各个区查处了近百家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无证无
照校外培训机构，并公布了校外培训机构的“黑名
单”和“白名单”。

据了解，三亚共公布93家培训机构“黑名
单”。其中，三亚海棠区领梦教育、畅学教育三亚
海棠分校2家培训机构未备案未获得办学许可
证；吉阳区天作教育、五椰教育等34家培训机构
未获得办学许可证；天涯区爱贝英语、优步教育等
53家培训机构未备案并未获得办学许可证；崖州
区星星教育补习班、艺之音培训中心等4家培训
机构未备案并未获得办学许可证。

下一步，三亚教育局将联合各部门对17家存
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无证无照校外培训机构立即劝
散停办，对未取得相关部门许可的培训机构，指导
其及时办理证件和登记。

三亚市教育局提醒广大市民和家长在报名培
训前，应了解培训机构资质，到证照齐全的培训机
构进行辅导。同时鼓励社会各界提供相关线索，
教育局将随时更新校外培训机构黑白名单，推进
校外培训市场健康发展。

新闻追踪

本报海口9月14日讯（记者叶
媛媛 通讯员许晶亮）本报9月14日
的报道《海口琼山区重拳打击哄抬菜
价行为》，对海南凤翔蔬菜批发市场3
个批发档口被顶格处罚一事进行报
道。海南日报记者9月14日下午回
访时发现，涉事批发市场商贩已按照
要求整改完毕，目前市场内菜价平
稳，蔬菜供应充足。

9月14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跟
随海口市琼山区物价检查组再次来
到海南凤翔蔬菜批发市场，对市场
内各批发档口进行逐个检查。海

南日报记者看到，每个档口前均挂
着明码标价牌，上面清晰地记录着
时间、菜品名称、蔬菜产地和蔬菜
价格。

“我们供应的蔬菜主要来自云
南、广东和湖南，生菜近几天每斤
价格在 3.5 元左右，油麦菜每斤大
概 2.7 元。”在 B28 档口前，商贩陈
丽花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近期市场
内各类蔬菜总体价格浮动不大，大
部分菜品利润空间保持在每斤0.1
至0.2元。

检查时，物价部门检查人员仔细
翻看商贩们的价格记录本，比对近期
每种蔬菜价格的波动情况。“希望大
家遵守政府部门的规定，稳定市场价

格，特别是防台风期间，我们的蔬菜
价格更要加强保障。”检查人员对档
口商贩们说。

B56 档口因早前未按要求明
码标价销售蔬菜，且蔬菜价格涨
幅较大，9 月 13 日被琼山区顶格
处罚 3000 元。海南日报记者 14
日在该档口看到，标价牌已在档
口前挂起，档口内正在售卖的白
萝卜和胡萝卜价格均符合市场价
格要求。该档口负责人潘宇鸿表
示已吸取教训，今后一定按照市
场要求，遵守市场秩序，维护蔬菜价
格稳定。

琼山区物价局局长林泽春告诉
记者，凤翔蔬菜批发市场内共有161

个一级批发档口、146 个二级批发
档口，经过连日的巡查和整治，哄抬
菜价问题有了明显改善，批发市场
也已根据政府部门要求整改到位。
下一步琼山区将继续加大巡查力
度，多部门形成联动，每日不定时
开展巡查，确保市民吃上平价菜、
低价菜。

海南凤翔蔬菜批发市场副经
理吴多雄介绍，为了防御台风，目
前市场已加大蔬菜运输力度和储
备，并与市场商贩进行沟通，严禁
随意抬价，“如若发现随意抬价情
况，我们将对档口给予警告处理。
情况严重者，将被取消批发市场营
业资格。”

媒体曝光后 菜贩规矩了
海南凤翔蔬菜批发市场各档口均明码标价经营

白沙将为1.2万名
在校生免费筛查眼疾

本报牙叉9月14日电（记者曾
毓慧 特约记者吴峰）海南日报记者近
日从白沙黎族自治县卫计委获悉，白
沙计划为1.2万名3岁至15岁在校生
免费筛查眼疾。

据白沙卫计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筛查含公办、民办幼儿园及中小
学，初筛所含项目为3-6岁儿童（托
幼机构）眼睛结构及外观、眼位检查、
眼球运动检查、视物行为观察、视力筛
查等；6-15岁儿童青少年（义务教育
阶段）视力检查、屈光度、33cm眼位、
裂隙灯等。

近期，白沙卫计委和教育局组成
眼疾病专家小组分赴各个中小学校进
行初筛工作。白沙县人民医院五官科
医生呼吁各位家长要重视此次眼疾筛
查工作，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本报海口 9 月 14
日讯 （记者郭萃）9月
14日，海口市交通运输
和港航管理局发布通
告，就《海口市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
实施细则》的修订稿（以
下简称《实施细则》）公
开征求意见。海南日报
记者了解到，此次修订
稿明确了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运力规模实行增量
调控，同时修改了《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证》的申请条件和《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
办理流程等。海口市交
通运输和港航管理局道
路客运处有关负责人对
此次修改进行了解释。

《实施细则》修订稿明确海口市网
约车运力规模实行增量调控。海口市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将逐步建立包括网
约车在内的出租汽车运力动态调整机
制，制定包括网约车在内的出租汽车
运力动态调整方案。

据介绍，这样修改主要是考虑到我
省2018年8月1日开始实施《海南省小
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办法（试行）》，在
此背景下，网约车需要进行增量调控，
应该在《实施细则》总则内容中明确网
约车实行运力规模动态调控。

经过市场调研发现，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近两年增长速度过快，与《实施细
则》中所提及的按照“人口数量、平均出
行距离变化相协调的原则”以及“综合
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的原则相背离，与
巡游出租车存在同质化市场竞争。

网约车运力规模实行增量调控的
好处体现在3个方面：从整体上能够
控制海口市小客车的总量；能够满足
海口市网约车市场的动态需求；能够
避免网约车行业内出现投机行为，有
利行业稳定发展。

明确网约车运力规模

《实施细则》修订稿对《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的申请条件进
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实施细则》规
定在海口市从事网约车经营的企业，
要具有企业法人资格，注册地不在海

口市则需要在海口市设立分支机
构。这样可以进一步规范企业，便于
政府对网约车公司的管理和评估考
核，也更易于政府了解企业的运营情
况，同时也便于企业对网约车司机的

监督和管理。
同时，海口市还对《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运输证》办理流程进行了相应的
调整。原来已经购买小客车获得小客
车增量指标，拟从事网约车经营的，办

理流程不变，且无需申请网约车新增
指标。未获得小客车增量指标，拟从
事网约车经营的，直接向市交通行政
主管部门申请网约车指标，按新的流
程办理。

修改申请条件和办理流程

海口拟对网约车实行增量调控
网约车管理细则修订稿今起至21日公开征求意见


